
附件2

总量控制类人才引进承诺书
   
总量控制类引进人才入户指标按照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择优解决原则进行分配，如申报人通过筛选获得指标，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以电话或短信方式通知申报单位及申报人。
[bookmark: _GoBack]申报单位及申报人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2个月内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提交有关材料，在市人才引进申办系统完成办理手续，领取电子入户信息卡（联系电话：82108853；网址导航：黄埔区政府门户网/工作机构/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办事指南/引进人才入户）。无特殊原因逾期未完成办理者，视为自动放弃总量控制类引进人才入户指标，五年不得再次申请总量控制类指标。
申报单位及申报人应承诺完全理解并同意《关于黄埔区2025年度使用总量控制类指标引进人才入户的申报通知》的全部内容，确保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若经查实存在虚假承诺，或经有关部门核实有隐瞒、欺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情形，将按以下规定处理：
1.未审核通过的申报：申报不予办理，取消申报资格5年，并录入个人信用记录，同时通报各入户审核部门；
2.已审核通过但尚未入户的：由入户审核部门注销审核结果和入户卡，并告知申报单位或申报人；
3.已入户的：公安机关根据入户审核部门提供的认定材料予以注销户口，退回原籍。
                 
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本单位承诺，本单位及申报人本人已知悉以上内容。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名）：
申报人（签名）：
申报单位（公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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